农村宅基地申报要件清单
1.申请书（原件）；
2.申请人户主身份证及该户户口簿（复印件）；
3.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（复印件）；
4.巴南区农村宅基地用地申报审批表（原件）；
5.原农村宅基地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无宅基地证明材料；
6.批前公示照片、证明等材料（原件或复印件）；
7.村社签字盖章确认的土地互换协议（原件，涉及的提供）；
8.村、社签字盖章确认的村民小组大会讨论2/3成员（或户代表）同意的材料（原件，新建、扩建的提供）；
9.搬迁新建的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（涉及的提供）；
10.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同意建设的意见（原件或复印件，涉及的提供）；
    11.其它需要提交的资料。
